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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法令說明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 築 法 第77之1條第77條

◎ 防火避難設施

◎ 消防設備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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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法令說明

建築法第77條規定架構圖

所有建築物所有建築物

（一）所有權人、使用人
應維護建築物

1.合法使用
2.構造與設備安全

（二）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
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其有關公共安全與
公共衛生之構造與
設備

1.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2.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經內政部認有
必要者

（三）應由建築物
1.所有權人
2.使用人

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
人員檢查簽證

3.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四）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得隨時派員或定期
會同各有關機關複
查

1.合法使用與否？
2.構造及設備安全與否？

（五）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
、申報方式及實施日期，

由內政部訂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架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

主管建築機關
派員檢查

所有權人、使用人
委託檢查及申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由申報
書得知是否符合規定

准予報備，主管建築
機關得隨時派員複查

涉及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
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
變其他用途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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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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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改善程序、項目、內容
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未依規定進行申報或
申報不符合規定者

符合規定者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

依建築法
第91條及
第91條之1
規定處理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改善辦法重點說明



新舊辦法適用對象之差異

•舊有建築物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建築法修正
公佈施行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

•原有合法建築物

無分界時間點與時期之規定，建築物依法
取得使用執造者即為原有合法建築物



申請改善時機及
改善項目內容與方式

•修正條文第二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依該管主管建
築機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項目之改善
期限辦理改善，於改善完竣後併同本法第
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申報。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申請改善
之項目、內容及方式如附表一、附表二



附表ㄧ修正主要內容
•防火避難設施類 (用途不包含I類組)

•增訂改善期程劃分
以「建築物興建完成或領得建造執造時間或變更使用執造時間」，按
建築技術規則相關防火避難設施規定之重大修正時點，分為四個時期

•改善方式
「○」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改善

「☆」應符合建造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應依本辦法第五條至二十四條之規定辦理改善

「Ⅹ」免辦理檢討改善

•改善項目
改善項目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項目一致



1.修正附表－增列改善期程劃分
爲落實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改善， 防火避
難設施類之改善劃分為五個時期，為不
同程度之改善：

（1）「63.02.14以前」
（2）「自63.02.15起至85.04.16止」
（3）「自85.04.17起至92.12.31止」
（4）「93.01.01以後」

2.修正附表－改善方式
「○」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改善
「☆」應符合建造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

規定
「△」應依本辦法第○○條之規定辦理改善
「Ⅹ」免辦理檢討改善

3.修正附表－改善項目部分
「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與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簽證項目一致，務求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與原有合法建築物
改善同步





附表ㄧ修正主要內容

防火避難設施類



附表二修正主要內容

•消防設備類

•維持無改善期程劃分

•改善方式
「○」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改善

「△」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辦理改善

「Ⅹ」免辦理檢討改善

•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設備、避難器具、
排煙設備等規定的緩和



申請改善之程序及應檢附文件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依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申請改善

•應備具申請書、改善計畫書、工程圖樣及
說明書



替代改善計畫得不適用附表ㄧ
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改善計畫書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
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辦
理，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
定。

•同等性能替代觀念的導入



配合地方自制授權得不適用附表ㄧ
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三項

•不同用途別建築物在不同建築規模以下

一、建築物供作B-2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千平
方公尺。

二、建築物位在五層以下之樓層供作A-1類組使用。

三、建築物位在十層以下之樓層。

•改善計劃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地方主管機關相關動態 2007.1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預防及消防技術審
議委員會成立

提供諮詢意見供認可時參考

•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

台北市政府火災預防審議委員會法制化



強調結構安全

•修正條文第四條

•改善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時，不得破壞
原有結構之安全

•補強措施需由建築師鑑定安全無虞，經地方
主管建築機關核准



本辦法中之改善方式

防火避難設施類

第五條至第二十四條

消防設備類

第二十五條



防火區劃之面積區劃改善(1)
•樓層面積區劃目的在於防止水平延燒，是

重要防火避難設施

•條文第五條，範圍：十層以下樓層

•對象：第一時期(63.02.16以前)，僅針對B
類組要求改善，第二及第三時期(63.02.17至
92.12.31)，要求各用途全面改善

•改善方式：參照63.02.15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79條至第81條規定(同63.02.17
至92.12.31規定)



防火區劃之面積區劃改善(2)

•條文第六條，範圍：十ㄧ層以上樓層

•對象：第一時期(63.02.16以前)，僅針對B
類組要求改善，第二及第三時期(63.02.17至
92.12.31)，要求各用途全面改善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83條規定

� H-2類組區劃面積規模的緩和



防火區劃之特定用途空間區劃改善

•條文第六條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對應條文

79-1：空間因機能無法面積分割之用途區
劃(防火構造建築物)

82 ：空間因機能無法面積分割之用途區
劃(非防火構造建築物)

86 ：B-3類組廚房之用火空間區劃(全期)
271 ：丁種建築用地C類組作業廠房之特定
空間區劃(與附屬空間)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用途區劃改善

•條文第七條第一款

•範圍：A-1或D-1類組之觀眾席部份,  B-2類
組之零售市場, C類組之生產線部份,  D-3或
D-4類組之教室, 體育館(A-1.D-2), 停車空間
及類似用途空間等

� 不按面積區劃, 採空間用途區劃,區劃構造與
防火設備具有ㄧ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用途區劃改善

•條文第七條第二款

•範圍：

體育館(A-1.D-2), C類組之生產線部份及類

似用途空間等

樓梯間, 昇降機間及類似用途空間等

� 不按面積區劃, 採空間用途區劃, 區劃構造
與防火設備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室內
裝修採耐燃一級材料



C類組建築物之用途區劃改善

� 85.04.19以前時期免辦理檢討改善

•大規模廠房生產線部份不受面積區劃限制

•附屬空間與廠房間之區劃構造與防火設備
應具有ㄧ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 生產線的涵蓋範圍 vs. 工業住宅防範對策



垂直防火區劃之挑空區劃改善

•條文第八條/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79-2
•範圍：各用途第四時期(93.01.01)依建造或變

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其餘時
期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鄰接挑空之層間牆比照外牆樓層
區劃，同樓層不同使用單元間防火間隔配合
構造設備時效性能區劃，挑空設有排煙設備
鄰接挑空部份之區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以一小時防火時效牆
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且防火設備具遮煙性者, 得
僅就專有部分檢討



電扶梯及昇降機間區劃改善

•條文第九條/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79-2
•範圍：各用途第四時期(93.01.01)依建造或

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其
餘時期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區劃採具有ㄧ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區劃構造與防火設備
鄰接電扶梯及昇降機間部份之區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以一小
時防火時效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且防火設備
具遮煙性者, 得僅就專有部分檢討



梯
廳

走廊或居室

走廊或居室
防火區劃

昇降機間區劃改善(1)

防火門
防火電梯門

防火(鐵捲)門



區分所有權專有部份

防火設備
具遮煙性

昇降機間區劃改善(2)

防火區劃



垂直區劃之管道間區劃改善

•條文第十條/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79-2
•範圍：各用途第四時期(93.01.01)依建造或

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其
餘時期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管道間區劃採具有ㄧ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構造，維修門應具一小時
防火時效及遮煙性

� 提升性能效益大且改善簡單



防火區劃之層(戶)間區劃改善

•條文第十一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79-3, 86
•範圍：各用途第四時期(93.01.01)依建造或

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其
餘時期依本辦法改善

(第一時期部份用途免辦理檢討)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79-3條規定



防火區劃之貫穿部區劃改善

•條文第十二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85
•範圍：各用途第四時期(93.01.01)依建造或

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其
餘時期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85條規定



地下建築物之防火區劃改善

•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第一時期(63.02.16前)免辦理檢討改善，其餘時期
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181,189

•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第一時期(63.02.16前)免辦理檢討改善，其餘時期
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182,201,202,203



高層建築物之防火區劃改善

•條文第十三條(配合第八條規定改善)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241,242,243,259

•第一時期(63.02.16前)免檢討，第二時期(63.02.17
至85.04.18)依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
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241,242,243,259 條規定

連接安全梯,昇降機及梯廳之走廊應為獨立區劃

昇降機道及梯廳應為區劃且出入口防火設備應具遮煙性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改善

•條文第十四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76
•各用途第四時期及D1用途之第二及第三時

期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
關規定，其餘用途及時期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76條部分規定

•提升安全之關鍵：自動關閉



非防火區劃之分間牆改善

•條文第十五條

•對象：不分時期，G-2類組各級政府機關建築應
為防火構造或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以為改善示範

其餘類組第二時期起(63.02.17後)均依建造或變更
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第一時期則依
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分間牆防火時效得以不燃材料
裝修其牆面替代



內部裝修材料之改善

•全用途類組，全時期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
規定辦理改善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

79-2,86,88,92,134

� 改善容易度高



避難層出入口之改善

•條文第十六條

•對象：第一時期(63.02.16以前)，要求各
用途全面依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
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0,90-1,132
•出入口改善方式：

最小尺寸：寬度90cm；高度180cm
樓地板面積500m2以上者，應有兩處以上，不同方向



非避難層樓層出入口之改善

•條文第十七條

•對象：要求供A, B-1, B-2用途，第一時期依
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
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1
•出入口改善方式：

最小尺寸：寬度90cm；高度180cm



一般走廊之改善

•條文第十八條第一款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2
•第一時期(63.02.16前)，要求依本款第一目改善

淨寬90cm以上，外牆單側80cm以上(對應無障礙)

•第二時期(63.02.17至85.04.18)，要求依本款第二
目改善，參照85.04.12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
編第92條規定

(增列部分用途建築物小規模居室之緩和規定)



室內通路之改善

•條文第十八條第二款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131
•對象：要求供 B-2 , B-3用途，第一時期依

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更使用
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63.02.15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131條



直通樓梯設置與步行距離之改善

•條文第十九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3
•對象：第一時期D3, D4, H2用途免辦檢討，

其他用途依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
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93.01.01施行之建築技術規
則設計施工編第93條規定

(修訂因改善而增設直通樓梯之辦理規定)



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規定

•對象：第一時期(63.02.16前)免辦理檢討，
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規定

� 63.02.16前無設置兩座直通樓梯規定

� 94.01.21因大囍市火災修訂八樓以上須設置
兩座直通樓梯規定

•增設直通樓梯之改善方式困難度高，故改
善以提升直通樓梯構造防火性能替代



直通樓梯及平台淨寬之改善

•條文第二十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33
•對象：第一時期D3, D4, H2用途免辦檢討，

其他用途依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
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71.06.15修正之建築技術規
則設計施工編第33條規定



直通樓梯總寬度之改善

•條文第二十ㄧ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8
•對象：要求供A-1,B-2用途，第一時期依本

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更使用當
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63.02.15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98條



直通樓梯構造要求之改善

•條文第二十二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6
•第一時期D3, D4用途免辦檢討，其他用途

依本辦法改善，其餘時期依建造或變更使
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改善方式：參照94.07.01修正施行建築技術
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96 條，改善後之構造應
符合本辦法第 23 條規定



迴轉半徑之改善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33

•第一時期免辦理檢討，其餘時期依建造或
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安全梯之改善

•條文第二十三條

•建築技術規則對應條文：97
•對象：全用途，全時期均依本辦法改善

•改善方式：參照94.07.01修正施行建築技術
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97 條
各棟設置之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入口
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但鄰接安全梯之各區分所有權專有
部分出入口裝設之門改善為能自動關閉且具遮煙性者，或
安全梯出入口之防火門改善為具遮煙性者，得不受限制。



室內安全梯改善

區分所有權
專有部份2

區分所有權
專有部份1

自動關閉且
具遮煙性

走廊

防火區劃



特別安全梯改善

排煙室

排煙室

防火門

走廊

防火門

防火區劃




